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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镜像战略”是一国（本国）事前制定的贸易政策规则，承

诺如果另外一国（外国）在进口本国某一产品时对本国正常经营的出

口行业／企业采取贸易限制措施，那么，本国就对外国以本国为出口市

场之一的某行业／企业采取贸易限制 措 施。例 如，本 国 可 以 考 虑 的 一

个贸易政策规则是：“外国对于‘我’的产品征收多少关税，‘我’对于它

向我出口的产品就征收多少关税。”本文通过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的“贸易战”模型，论证了“镜像战略”可能有效抑制贸易保护；

揭示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我们得到 的 具 体 结 论 如 下：第 一，

在两国贸易政策博弈中，一国使用“镜像战略”可以降低另外一国在均

衡中所制定的 进 口 关 税 水 平。第 二，导 致 贸 易 限 制 减 少 的 重 要 原 因

是：“镜像战略”引发了对方国内进口和出口两个产业的利益集团在进

口贸易政策游说上的政治竞争。第三，“镜像战略”可以提高使用国的

社会福利，并可能提高双方的社会福利，造成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　关税；贸易保护主义；镜像战略；政治游说

!　引言

本文研究一个最大化本国社会福利的政府，如何使用“镜像战略”化解外国

政府由于利益集团游说而可能制定的贸易保护政策，促进贸易，从而提高本国，

甚至两国的福利。

“镜像战略”是 一 国（本 国）事 前 制 定 的 贸 易 政 策 规 则，承 诺 如 果 另 外 一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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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进口本国某一产品时对本国正常经营的出口行业／企业采取贸易限制

措施，那么，本国就对外国以本国为出口市场之一的某行业／企业采取贸易限制

措施。例如，本国可以考虑的一个贸易政策规则是：“外国对于‘我’的产品征收

多少关税，‘我’对于它向我出口的产品就征收多少关税。”

在近些年来的贸易争端中，我国商务部的确曾多次使用这种类型的策略。

例如，在２０１８年下半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在美国威胁向我国众多出口产大幅

征税后，我国立即提出，一旦征税发生，我国也将对美国的大豆等重要出口产品

征税以进行反制。再例如，在２０１３年中欧光伏贸易争端中，针对欧盟对我国出

口的光伏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我国立即展开对其葡萄酒产品的双反调

查，借此告知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征税即会导致其葡萄酒产品被征税的后果。

本文将通过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严格地论证“镜像战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

有效性，及其经济学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镜像战略”的性质是一个事前承诺；而不是一个事后

报复。第二，正像上面的例子所示，“镜像战略”承诺的是一个贸易政策规则，而

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贸易政策；例如，政府承诺把某种产品进口关税削减至１０％。

第三，这个政策规则把我国的进口政策与外国的进口政策关联起来，其目的在

于保障我国的出口行业／企业的正常营商环境。第四，有趣的是，它也可能对于

外国的出口行业／企业的正常营商环境给予保障。这是因为，如果外国不采取对

于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限制措施，我国对于从外国进口的产品也不会采取贸易限

制措施。因此，一国采用镜像战略有可能使得相关各方进行贸易变得更加便利。

“镜像战略”这个概念看似抽象，但实际上，它的提出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

化思想和社会实践基础。它不正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一原则在贸易政策领域的运用吗？它不也同样是“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

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的原则在贸易政策领域的运用吗？对方限制我之出口

行业，我则通过限制对方之出口行业加以反制，是不是让人想起了著名的战略

原则“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正像这些战略原则运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平，“镜像战略”的运用是为了

使得进出口贸易更加便利化，尽可能地减少，甚至摧毁妨碍贸易的因素。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镜像战略”是一个服务于这些目标的、可行的贸易政策规则选择。

虽然绝 大 多 数 经 济 学 家 认 为“自 由 贸 易 政 策”可 以 最 大 化 世 界 总 福 利

（Ｋｅａｒ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７９；Ｆｕ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ｉｄｅ－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２００３）；但是在现实中，一个普

遍的现象是，各国的贸易政策更倾向于保护本国产业，从而限制了国际贸易的

进行。例如，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被很多

国家普遍使用，其结果主要表现为一国向另外一国在特定商品上征收高额的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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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税。图１和图２分别展示了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各年中世界范围内启动反倾销

措施的案例总数，以及２０世纪以来实施反倾销法国家的数量。可以看到，近几

十年来每年启动的反倾销案例数量呈上升趋势且居高不下，同时越来越多的国

家为反倾销措施立法。

图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全球反倾销措施启动数量

来源：ＷＴＯ，Ｐｒｕｓａ　ａｎｄ　Ｓｋｅａｔｈ（２００２）

图２　１９００—２０００年全球实施反倾销法国家的数量

来源：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ａｎａｒｄｉ（２０１０）

尽管现有的实证研究发现，此类政策会显著地抑制国际贸易（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ａｎａｒｄｉ，２０１０），不仅会损害对方国家社会福利，也会损害使用国的社会福

利（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３；Ｄｅｖａｕｌｔ，１９９６；Ｇａｌｌａｗａ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但是，各国利益集团

仍然被自身利益所驱动，采用政治献金或者向政府提供决策制定所必要的信息等

手段，游说政府采取有利于己方的贸易与投资政策。跨国公司常常构成母国相应

利益 集 团 的 主 体。（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４，１９９５；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ａｇｇｉ，

１９９９；Ｖａｎｄｅｎｂｕｓｓ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ａｎａｒｄｉ，２００８，李坤望和王孝松，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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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反倾销等妨 碍 贸 易 政 策 的 不 断 使 用，各 国 间 的 贸 易 冲 突，甚 至“贸 易

战”不断。寻找解决 贸 易 争 端 和 促 进 自 由 贸 易 的 方 式 是 一 个 经 常 被 研 讨 的 课

题。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作为一个国际组织，为成员国提供了一 个 协 商 双 边

或多边减少贸易保 护 的 平 台，并 开 发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解 决 国 家 间 贸 易 争 端 的 机

制。但是，我们在现实中也发现，一些国家或国家联盟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限制

行为，并没有通过 ＷＴＯ，也得到了抑制。一个具体实例①是２０１３年６月初发生

在中国和欧盟光伏产业的贸易争端。在 Ｓｏ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ＡＧ 公司等数家欧洲太阳

能板制造商的游说和推动下，欧盟贸易委员会于 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宣布对从中

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第二天，６月５日，中国商务部即决定对

从欧盟进口的葡萄酒产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此举引发了法国等葡萄

酒出口大国和欧 盟 中 葡 萄 酒 生 产 商 的 强 烈 反 响。② 中 国 的 这 一 措 施 收 到 了 成

效，双方在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７日达成协议：中国光伏企业同意接受一定的“价格下

限”和“出口总量限额”，欧盟取消临时反倾销税。

这可以视为采取“镜像战略”思想，分化、瓦解利益集团，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的一个实例。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其核心在于遏制利益集团的游说行为；或者降

低其影响程度。而达成这一目标的一个可能做法是使得一国／一个经济体内部各

个不同利益集团进行相互竞争，从而使它们各自的游说作用相互抵消；如同上例

之中的光伏行业和葡萄酒行业一样。而“镜像战略”正是达成此目的的有力武器。

我们将会看到，这在本文给出的标准经济理论模型之中得到了严格证明；并且希

望它能够成为应对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的可能的“贸易战”的一件有力的武器。

在进入到本文的具体分析之前，我们还想指出“镜像 战 略”与 ＷＴＯ 中“互

惠原则”的区别，因为后者也与承诺相关。首先，在形式上，ＷＴＯ 等机构所促成

的贸易协定要求双边或多边自愿参与，各方同时作出承诺；而本文所研究的“镜

像战略”则是两国其中一国单独作出的、出于自身利益的事前承诺。更重要的，

在作用机制上，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２００１）指 出，ＧＡＴＴ／ＷＴＯ 等 贸 易 协 定 中

的“互惠原则”，可以使签订国消除双方因“贸易条件效应”而导致的关税提高，

但不能消除因政治游说而导致的关税提高。而本文研究的镜像战略恰恰给出

了一种应对政治游说所导致的高关税的战略：即通过一国单方面事前承诺的贸

易政策规则，引发外国内部不同游说团体间的政治竞争，从而降低外国政府选

择的关税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镜像战略”的思想与非合作博弈理论之中的一报还一报战

４

①

②

参见沈晨（凤凰网），２０１３年６月４日；《环球时报》，２０１３年６月６日；呼涛（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６月

６日；百度百科，《欧盟对华光伏反倾销案》词条。

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ｃｏ．ｕｋ／ｆｉｎａｎｃｅ／ｇｌｏｂ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１０１０１３１７／Ｆｒａｎｃ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ＥＵ－ｓｕｍｍｉｔ－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ｓ－ｗｉｎｅ－ｔａｘ－ｔｈｒｅａ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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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关系。在一个两人非对称信息重复博弈之中，一报还一报战略可能达成合

作的结果。直观地说，如果博弈一方在当前的不合作行为，会在未来受到必要

的惩罚，那么，给定博弈双方足够耐心，他们在当前，以及未来相当时期具有选

择合作的积极性。而本文是在一个完全信息（非重复）序贯博弈之中，论证了镜

像战略可以促进贸易，在事实上达成贸易双方合作的结果，其作用机制是使得

一国／一个经济体内部各个不同利益集团陷入相互竞争，从而使它们各自的游

说作用相互抵消；从而失去制定贸易保护政策的基础。

本文借鉴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的“贸易 战”模 型①，考 虑 只 有 外

国存在政治游说，而本国政府的目标是最大化本国社会福利的情况下，提出并

且论证“镜像战略”。② 我们将该模型简化为三产业的版本，其中产业０生产计

价商品，产业１为本国的出口产业（外国的进口产业），产业２为本国的进口产

业（外国的出口产业），外国在产业１和２存在利益集团。我们称简化后的原模

型（不存在“镜像战略”时）为对照情形，扩展的模型为“镜像战略”情形。扩展的

模型是一个四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本国政府决定是否使用“镜像战略”；如

果不使用，则回到原模型描述的博弈；如果使用，则进入下一阶段；在第二阶段，

外国的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助游说政府；在第三阶段，外国政府制定贸易政策；

在第四阶段，本国政府按照“镜像战略”承诺的规则，实施具体的贸易政策。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较弱的规范性条件下，本国使用“镜像战略”可以降低

均衡中外国制定的进口关税；并且，导致贸易保护减少的重要原因是：“镜像战

略”引发了外国进口和出口两个产业的利益集团，在进口贸易政策游说上的政

治竞争。具体机制如下：在对照情形中，外国两个利益集团的游说是分离的，即

他们只关注各自所在产业的贸易政策，而对对方产业的贸易政策不持态度；③在

５

①

②

③

“贸易战”模型考虑一个国家拥有 多 个 产 业，一 部 分 产 业 的 要 素 拥 有 者 会 组 织 起 来 形 成 各 自 产 业

的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制定对其有利的贸易政策。在两国（本国和外国）模型中，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考虑了以下两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两国国内的利益集团向各自政府独立且同时地提供政治 捐

助方案，这些方案规定了该国政府在制定每种贸易政策时，可以从这些利益集团所得到的政治捐助；在第

二阶段，两国政府在看到政治捐助方案后，将国家总福利和从利益集团得到的政治捐助共同纳入考虑，独

立且同时地制定各自国家的贸易政策。他们发现，贸易政策受到两种动因的影响：贸易条件动因和 政 治

支持动因。可以证明，对于进口贸易政策，两种动因方向一致，故在均衡中两国政府一定会制定正的进口

关税；对于出口贸易政策，两种动因方向相反，均衡的贸易政策取决于两种动因的相对大小。

这一假设使得模型中的“本 国”对 应 于 中 欧 光 伏 贸 易 争 端 案 例 里 的 中 国，“外 国" 对 应 于 欧 盟；同

时，该假设简化了对本国社会福利的分析。我们在第１节“模型设定”第１．４小节最后的脚注中，更 详 细

地解释了这一假设，并指出了放松该假设可能导致的变化。

这种表述假定了两个产业的要素拥有者占总人数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可以认为他们的消

费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不关注对方产业的贸易政策；这一隐含假定可以方便我们在此处的阐述，放松它不

会改变文章结果。如果要素拥有者占总人数的比例是显著的，则在对照情形中，每个利益集团也会 关 注

对方产业的贸易政策。但不论比例为何，“镜像战略”的使用都会加剧两产业在游说上的政治竞争，从 而

在均衡中降低进口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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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战略”情形中，本国承诺如果外国提高进口关税，本国也将如此；这一承诺

使得外国产业２（外国的出口产业）利益集团的福利开始与产业 １（外国的进口

产业）的进口关税相关。这是因为，此时外国如果提高产业１的进口关税，本国

产业２的进口关税会因“镜像战略”相应提高，而这会降低外国产业２出口企业

的利润；所以，外国出口产业利益集团在进行游说时，既会游说提高产业２的出

口补贴，也会游说降低产业１的进口关税；这与游说“提高产业 １进口关税”的

外国进口产业利益集团在进口政策上的主张相反，两集团形成了政治竞争。这

种政治竞争体现在出口产业利益集团所提供给政府的政治捐助方案的变化上：

本国使用“镜像战略”后，外国出口产业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捐助变为了产业１
进口关税水平的减函数，而进口产业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捐助一直是产业１进

口关税水平的增函数。此时，外国政府制定的进口关税越高，它从出口产业得

到的政治捐助越少；在将这一点纳入考虑之后，外国政府在均衡中的最优进口

关税水平下降。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除政治竞争效应外，本国使用“镜像战略”还会通过

贸易条件效应降低外国的关税水平。

我们还分析了“镜像战略”的福利影响。我们发现，“镜像战略”一定能提高

本国（使用国）的福利，因为它促使外国降低了对本国福利不利的进口关税。同

时，该策略还有可能提高外国福利，造成帕累托改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国

政府本身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者，故其在对照情形中所制定的进口关税水平

是缺乏效率的；本国的“镜像战略”给予了外国政府修正其无效率的进口贸易政

策的激励，从而可能改进外国的社会福利。

本文的研究与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密切相关。他们在

其系列文章中探究了 ＷＴＯ 促进自由贸易的具体机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ＷＴＯ 通过提供一个双边和多边协商的平台，消除了成员国政府在制定贸易保

护政策时的贸易条件动因，①从而使得均衡中的贸易政策是政治最优的；他们的

研究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Ｊａｃｋｓｏｎ（１９９７）提出的 ＷＴＯ 的法理学基本原则②之

一：互惠原则。Ｏｓｓ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提出了一种基于“新贸易理论”的贸易谈判模

型。与之前的研究不同，在这一模型中，每个国家单方面提高关税的激励来自

于“生产转移外部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而 非 传 统 的“贸 易 条

件外部性”；该作者证明，ＷＴＯ 的互惠原则也可以抑制这类激励所导致的贸易

保护。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还研究了“贸易对话”的情形。这一情形

中不存在 ＷＴＯ 这样的机构，而是两大国政府直接进行谈判。两国政府的目标

６

①

②

这一动因最早由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５４）提出。

除互惠原则外，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１９９９，２００１，２００４）还分析了 ＷＴＯ 的非歧视性原则的经济学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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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最大化两国政府福利的加权平均，然后再通过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谈判分配额外的

利益；此时，贸易条件动因被消除，每个产业的贸易政策取决于两国同处这一产

业的两个利益集团游说能力的相对大小。其他研究抑制贸易保护的文献大多

采用 了 连 续 时 间 或 无 限 期 博 弈 的 框 架，例 如 Ｍｅｌｅｓ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Ｄｌｕｈｏｓｃｈ

ａｎｄ　Ｈｏｒｇｏｓ（２０１３）、Ｂｕｚａｒｄ（２０１５）等。最后，还 有 一 些 文 章 考 虑 了 政 府 可 以 进

行贸易规则承诺的情形。Ｑｉｕ（１９９４）研究了一个本国政府和外国企业都不知道

本国企业成本，而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共同知识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强调贸

易政策同时具有信号传递与甄别作用的情况。在他考虑的博弈之中，假定只有

本国政府单边干预。首先，本国政府可以制定线性出口补贴，称为“混同政策”。

显然它既不能甄别本国企业的成本类型，也不能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它也可

以制定“分离政策”，也就是设计一个政策规则———由不同组一次总付支付和线

性补贴构成的“菜单”供本国企业选择，以甄别本国企业的成本。由于政府政策

是可以公开观测的，因此，如果本国政府实行分离政策，那么外国企业可以正确

地推断出本国企业的成本。即“分离政策”同时起到了甄别和信号传递的作用。

与 Ｑｉｕ（１９９４）相比较，Ｍａｇｇｉ（１９９９）考虑了更为一 般 的 政 策 规 则———非 线 性 补

贴政策。直观地讲，线性补贴政策只能影响企业反应函数的截距，而非线性补

贴政策可以同时改变企业反应曲线的斜率和截距（如果反应曲线是线性的），从
而增强了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在一个一般的、具有完全信息的战略性贸易政

策模型之中，Ｕｌｐｈ　ａｎｄ　Ｕｌｐｈ（２００１）讨论了政府承诺的可行的贸易政策规则具

有怎样的形式。

本文的贡献，以及与上述研究的区别如下。与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２００４）

和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相 比，在 思 想 层 面，“镜 像 战 略”既 没 有 通 过

ＷＴＯ，也没有通过贸易对话，而是直接通过两国其中一国单独执行出于自身利

益考虑的事前贸易政策承诺，起到抑制贸易保护的作用；在效果层面，“镜像战

略”无法直接根除制定高关税的政治支持动因（见本文第５页脚注２）或贸易条

件动因，但可以通过由其带来的政治竞争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①降低或消除原

先的政治支持动因和贸易条件动因。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的“贸

易对话”相比，“镜像战略”导致的政治竞争存在于一国不同产业的利益集团间，

而“贸易对话”中的政治竞争存在于 两国同一产业 之间；并且，我们证明了这一

策略的使用是理性的。与 Ｄｌｕｈｏｓｃｈ　ａｎｄ　Ｈｏｒｇｏｓ（２０１３）等相比，“镜像战略”不

必利用无限期博弈的框架，在一期（多阶段）博弈中就可以起到促进自由贸易的

作用。与 Ｑｉｕ（１９９４）、Ｍａｇｇｉ（１９９９）和 Ｕｌｐｈ　ａｎｄ　Ｕｌｐｈ（２００１）相比，本文的贡献

７

① 需要指出，这里的“贸易条件效应”区 别 于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１９９９）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文中的“贸易条件动因”。前者是“镜像战略”降低外国政府均衡关税水平的渠道之一；后者是指两

国通过 ＷＴＯ 协商或“贸易对话”消除了的原先导致高关税的动因之一。



　
　

　
经 济 学 报

　
２０１９年３月

在于严格分析和阐明了“镜像战略”这类常见的贸易规则承诺的 政治经济学 机

制。最后值得指出，本文之所以选择扩展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的 分

析框架，而没有选用 Ｏｓｓａ（２０１１，２０１４）的模型，是因为 ＧＨ 模型里对利益集团的

行为有非常具体的刻画，而本文正需要在此基础上，分析“镜像战略”如何引发

利益集团间的政治竞争。①

本文的理论分析 对 于 一 国 选 择 贸 易 政 策 规 则 的 制 定 策 略 具 有 重 要 含 义。

我们提出的“镜像战略”，可以有效地抑制其他国家政府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游

说而导致的贸易保护行为。这种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巧妙地利用了对方

国内存在不同利益集团这一特点，通过合理的政策关联，调动对方国内某些产

业的利益集团游说其政府制定对我国有利的贸易政策。这说明在其他国家可

能制定对我国不利的贸易政策时，选取恰当产业，单方面进行合理、可信的跨产

业政策关联承诺，可以改变对方政府的激励，从而限制其行为。本文的分析也

为中国商务部在中欧光伏贸易争端中所使用的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１节建立模型，第２节分析并比较模型在两种情形下

的均衡解，第３节讨论了本文的“镜像战略”情形与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１９９９）

以及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中“贸易对话”情形的关系，最后一节总

结全文。附录中给出了正文中省略的一些技术性证明。

"　模型设定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用上角标＊表示）；每个国家有３

个产业，记为ｉ＝０，１，２。由于外国存在政治游说，且两国其他设定完全一致或

对称，故以下只叙述对于“外国”的设定。

"#"　偏好、消费及生产

外国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ｕ＊ ＝ｃ＊
０ｃｕ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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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ｉ （ｐ＊

ｉ ）＝ｕ＊
ｉ′－１（ｐ＊

ｉ ）。于是，外国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Ｖ＊ ＝Ｅ＊ ＋∑
２

ｉ＝１

Ｓ＊
ｉ （ｐ＊

ｉ ） （２）

其中 Ｅ 为消费者总收入，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因拥有特定生产要素）和政府

转移支付组成；Ｓ＊
ｉ （ｐ＊

ｉ ）＝ｕ＊
ｉ ［ｄ＊

ｉ （ｐ＊
ｉ ）］－ｐ＊

ｉｄ＊
ｉ （ｐ＊

ｉ ）为商品ｉ市场上的消费者

剩余。

对于计价商品，即商品０，我们假设其只由劳动生产，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

变，投入产出比为１，国内和世界价格均为１；①并且，劳动供给充足和自由流动

使得市场中的工资率为１。对于非计价商品，即商品１和２，假定其由劳动和某

些供给弹性为０的产业特定的要素②生产，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特定要素

供给的缺乏弹性使得产业 １和２的利润全部归该产业的要素拥有者所有。我

们假定产业１为外国的进口产业，产业２为出口产业；③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商

品１和２的生产者均 面 临 完 全 竞 争。我 们 用 Π＊
ｉ （ｐ＊

ｉ ）表 示 外 国 产 业ｉ的 总 利

润，假设其光滑。由 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引理，外国产业ｉ的市场供给函数Ｘ＊
ｉ （ｐ＊

ｉ ）满足：

Ｘ＊
ｉ （ｐ＊

ｉ ）＝Π＊′ｉ （ｐ＊
ｉ ） （３）

"#$　贸易政策

政府是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它需要选择一个政策向量τ＊ ＝（τ＊
１ ，τ＊

２ ）来规定

产业１和２的从价 税 或 从 价 补 贴（本 国 政 府 的 政 策 则 由τ表 示）；τ＊ ∈Ｉ，Ｉ

Ｒ２
＋；我们假设Ｉ有界，并且在后文中只考虑存在内点解的情况。我们用πｉ 表示

商品ｉ的世界价格（或称离岸价格）；国 内 价 格、离 岸 价 格 和 贸 易 政 策 的 关 系 为

ｐ＊
ｉ ＝τ＊

ｉπｉ，ｐｉ＝τｉπｉ。④ 当τ＊
ｉ ＞１时，其代表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当τ＊

ｉ ＜１时，

其代表进口补贴或出口税。我们用ｒ＊
ｉ （τ＊

ｉ ，πｉ）表示外国产业ｉ的关税收入（负

值则代表补贴支出），ｒ＊（τ＊，π）表示外国关税净收入。于是有：

　ｒ＊（τ＊，π）＝∑
２

ｉ＝１

ｒ＊
ｉ （τ＊

ｉ ，πｉ）＝∑
２

ｉ＝１

（τ＊
ｉ －１）πｉ［ｄ＊（τ＊

ｉπｉ）－Ｘ＊（τ＊
ｉπｉ）］ （４）

９

①

②

③

④

这里我们保持了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的 假 设。这 隐 含 了“计 价 商 品 无 进 口 或 出 口”这

一假设。

即用于生产商品１的特定要素不能用于生产商品２。

相应地，对于本国，产业† œ Ò 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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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游说

我们假定每个个体最多拥有一个产业的特定生产要素。显然，拥有特定生

产要素的个体的福利会受到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因为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会

影响每个产业的利润。因而，这些要素拥有者有激励游说政府，使政府制定对

其有利的贸易政策。在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之中，他们外生假定了

某些产业的特定要素拥有者可以形成游说团体，而其余的不可以。在这里，由

于我们只有两个存在国际贸易的产业，对于外国我们假定这两个产业的要素拥

有者都可以形成游说团体。我们考虑如下形式的游说：每个游说团体ｉ同时且

独立地向政府提供一个政治捐助方案Ｃ＊
ｉ （τ＊），这一方案规定了政府在选择每

种的贸易政策向量时，可以从产业ｉ的游说团体处获得的政治捐助，或叫做政治

收入。每个游说团体ｉ在确定政治捐助方案时，会将政府在下一阶段的最优选

择纳入考虑，并试图通过这一方程最大化该游说团体所有成员的净福利。我们

用 Ｗ ＊
ｉ 表示外国游说团体ｉ 的总福利，Ｖ＊

ｉ 表示外国游说团体ｉ 的净福利，其关

系为：

Ｖ＊
ｉ ＝ Ｗ ＊

ｉ －Ｃ＊
ｉ （τ＊） （５）

其中

Ｗ ＊
ｉ ＝ｌ＊

ｉ ＋Π＊ｉ （τ＊
ｉπｉ）＋α＊

ｉ ∑
２

ｉ＝１

ｒ＊
ｉ （τ＊

ｉ ，πｉ）＋∑
２

ｉ＝１

Ｓ＊
ｉ （τ＊

ｉπｉ［ ］） （６）

上式中，ｌ＊
ｉ 表示游说团体ｉ 成员的劳动收入，α＊

ｉ 代表该团体成员的人数占所有

消费者的比例。它表明游说团体ｉ的总福利等于成员劳动收入、产业ｉ的总利

润、成员得到的政府转移支付以及消费者剩余之和。

"#&　政府目标函数

外国的政府既关注该国的社会总福利，又关注其从游说团体处获得的政治

捐助，其目标函数是这两部分的加权平均。我们用 Ｇ＊ 表示外国政府的目标函

数，Ｗ ＊ 表示外国社会总福利，于是有：

Ｇ＊ ＝ａ＊Ｗ ＊ ＋∑
２

ｉ＝１

Ｃ＊
ｉ （τ＊） （７）

其中，ａ＊ 表示在外国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国内社会总福利与政治捐助收入的边

际替代率；同时我们有：

Ｗ ＊ ＝ｌ＊ ＋∑
２

ｉ＝１
Π＊ｉ （τ＊

ｉπｉ）＋∑
２

ｉ＝１

ｒ＊
ｉ （τ＊

ｉ ，πｉ）＋∑
２

ｉ＝１

Ｓ＊
ｉ （τ＊

ｉπｉ） （８）

上式中，ｌ＊ 表示外国国内所有消费者的劳动收入。它表明外国的社会总福利是

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政府收入之和。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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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完全一致或对称的设定不同，这里我们假定本国政府只关注该国的

社会总福利。① 其目标函数为：

Ｇ ＝ Ｗ （９）

"#’　国际贸易

我们定义本国和外国产业ｉ的进口需求函数为：Ｍｉ（ｐｉ）＝ｄｉ（ｐｉ）－Ｘｉ（ｐｉ）；

Ｍ＊
ｉ （ｐ＊

ｉ ）＝ｄ＊
ｉ （ｐ＊

ｉ ）－Ｘ＊
ｉ （ｐ＊

ｉ ）。我们已经有：ｐｉ＝τｉπｉ；ｐ＊
ｉ ＝τ＊

ｉπｉ。所以，产业

ｉ的贸易平衡约束可以表示为：

Ｍｉ（τｉπｉ）＋Ｍ＊
ｉ （τ＊

ｉπｉ）＝０ （１０）

　　可以看到，给定两国贸易的政策，πｉ 由贸易平衡约束确定。

在此框架下，我们考虑两 种 情 形。第 一 种 情 形 为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文章中的“贸易战”，我们称之为“对照情形”；第二种情形将“镜像战略”

引入，我们称之为“镜像战略”情形。

（１）对照情形：在对照情形中，两国进行如下的两阶段博弈。

阶段１：外国国内两个产业的政治游说团体同时且独立地向外国政府提供

政治捐助方案；

阶段２：两国政府同时制定该国的贸易政策向量。

（２）“镜像战略”情形：我们首先对“镜像战略”做如下定义。

定义１：镜像战略是一国事前制定的贸易政策规则，承诺如果另外一国在

进口本国某一产品 时 对 本 国 正 常 经 营 的 出 口 行 业／企 业 采 取 贸 易 限 制 措 施，

那么，本国 就 对 外 国 以 本 国 为 出 口 市 场 之 一 的 某 行 业／企 业 采 取 贸 易 限 制

措施。②

在我们的模型中，如果本国政府使用“镜像战略”，则说明其在制定贸易政

策时后行，并按照函数τ２＝τ２（τ＊
１ ），τ１＝τ１（τ＊

２ ）来 确 定 本 国 进 口 和 出 口 贸 易 政

策，且τ２ 是τ＊
１ 的增函数。

于是，在“镜像战略”情形中，两国进行如下的四阶段博弈：

阶段１：本国选择是否使用“镜像战略”；如果不使用，则回到对照情形中的

博弈；如果使用，则公布τ２（τ＊
１ ）和τ１（τ＊

２ ）的函数形式，进入阶段２；

１１

①

②

这也可以理解为本国内不存在政治游说。对于这一假设，我们的解释如下。首先，这使得模型中

的“本国”对应于中欧光伏贸易争端案例里的中国，“外国”对应于欧盟；其次，该假设简化了对本国社会福

利的分析。即使放松这一假设（即假设本国政府的目标函数是社会福利和政治捐助的加权平均），只要本

国政府使用镜像战略，本文对外国进口关税变化的定性分析和经济学解释仍然有效。不同的是，本 国 政

府在均衡中采用镜像战略只意味着本国政府效用的提高，并非本国社会福利的提高；本国福利的变化 将

更加复杂。

在这里我们对出口政策的承诺不做限定。后文分析中，在常弹性需求的假设下，我们得到本国的

出口政策应被设为一常数。我们在刊登于《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的版本中，分析了更一般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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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２：外国内两个产业的政治游说团体独立地向外国政府提供政治捐助

方案；
阶段３：外国政府决定该国政策向量；
阶段４：本国政府按照承诺的函数形式和本国的政策，确定本国贸易政策。

$　模型分析

$#"　对照情形①

　　在这一博弈中，外国游说团体ｉ面临的问题为：

ｍａｘ
Ｃ＊ｉ （·）

Ｖ＊
ｉ ＝ Ｗ ＊

ｉ －Ｃ＊
ｉ （τ＊ｏ）

ｓ．ｔ．τ＊ｏ ＝ａｒｇ　ｍａｘ
τ＊∈Ｉ

ａ＊Ｗ ＊ ＋∑
２

ｉ＝１
Ｃ＊

ｉ （τ＊）

　　在上式中，每个利益最大化的游说团体向政府提供政治捐助方案 Ｃ＊
ｉ （·），

而贸易政策向量τ＊ｏ则由外国政府基于社会福利以及其收到的所有政治捐助方

案选出。可以看到，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由外国国内两个游说团体的

政治捐助方案Ｃ＊ｏＢ
ｉ （τ＊）以及两国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向量（τｏＢ 和τ＊ｏＢ）组成。我

们用τｏＢ
ｉ 和τ＊ｏＢ

ｉ （ｉ＝１，２）表示对照情形下的两国每个产业的均衡贸易政策。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Ｗｈｉｎｓｔｏｎ（１９８６）以及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４）已经证

明，在这一问题中，存在一个纳什均衡的焦点，我们称为诚实纳什均衡（ｔｒｕｔｈｆｕｌ

Ｎａｓｈ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在该均衡中，游说团体ｉ的政治捐助方案为该团体福利函数

减一常数，即：

Ｃ＊Ｔｒｕｔｈ
ｉ （τ＊，Ｂ＊

ｉ ）＝ ｍａｘ｛０，Ｗ ＊
ｉ （τ＊）－Ｂ＊

ｉ ｝。

　　在这一均衡下，由于游说团体福利的边际变化完全反映到了政治捐助方案

中，外国政府的决策等价于（详见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４））：

ｍａｘ
τ＊∈Ｉ

ａ＊Ｗ ＊ ＋∑
２

ｉ＝１
Ｗ ＊

ｉ

其中 Ｗ ＊ 和 Ｗ ＊
ｉ 的表达式已由式（８）和（６）给出。于是我们可以得到关于τ＊ｏＢ

ｉ

和τｏＢ
ｉ （ｉ＝１，２）的一阶条件：②

Ｇ＊

τ＊
ｉ

＝ （１－α＊
１ －α＊

２ ）Ｘ＊
ｉ （πｉ ＋τ＊ｏＢ

ｉ πｉ２）＋

（ａ＊ ＋α＊
１ ＋α＊

２ ）［（τ＊ｏＢ
ｉ －１）πｉＭ＊′ｉ （πｉ ＋τ＊ｏＢ

ｉ πｉ２）－Ｍ＊
ｉπｉ２］＝０

（１１）

２１

①

②

这一小节还原了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贸易战”模型的结果。

本文的分析全部假设内点解存在。另 外 一 种 可 能 的 处 理 方 式 是，假 定 政 府 的 政 策 向 量 只 能 在 一

紧集中选择，这仍能保证极值的存在，但由于可能出现角解，需要用 Ｋｕｈｎ－Ｔｕｃｋｅｒ条件刻画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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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τｉ

＝ $τｏＢ
ｉ －１%πｉＭ′ｉ$πｉ ＋τｏＢ

ｉπｉ１%－Ｍｉπｉ１ ＝０ $１２%

其中 Ｍ′ｉ＝Ｍｉ

ｐｉ
&Ｍ＊′ｉ ＝Ｍ＊

ｉ

ｐ＊
ｉ

πｉ１＝πｉ

τｉ
&πｉ２＝πｉ

τ＊
ｉ
’整理后可得!

τ＊ｏＢ
ｉ －１＝－

１－α＊
１ －α＊

２

ａ＊ ＋α＊
１ ＋α＊

２

Ｘ＊
ｉ

πｉＭ＊′ｉ
＋ １

ｅｉ
$１３%

τｏＢ
ｉ －１＝ １

ｅ＊
ｉ

$１４%

其中ｅｉ＝ Ｍｉ

ｐｉＭ′ｉ
&为商品ｉ进口需求的自价格弹性’

式$１３%和$１４%确定了两国政府在产业ｉ贸易政策的最优反应函数&联立求

解可得到均衡中 的 贸 易 政 策’由 式$３%($１０%以 及 关 系 ｐｉ＝τｉπｉ(ｐ＊
ｉ ＝τ＊

ｉπｉ 可

知&式$１３%($１４%中的 Ｘ＊
ｉ (πｉ(Ｍ′＊ｉ (ｅ＊

ｉ 和ｅｉ 均只以τｉ 和τ＊
ｉ 为自变量)所以对于

ｉ＝１&２&我们可以分别联立相 应 产 业 的 两 个 方 程 进 行 求 解&即 可 以 分 开 求 解 产

业１和２的政策变量)具体请参见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

可以看到&外国在产业１一定会制定进口关税&且这一行为来自于两种动

因!政治支持动因和贸易条件动因)这两种激励分别反映在了等式$１３%右端的

第一和第二项当中’并且&出口量越大(政府越关注政治捐助(进口需求对价格

越不敏感(外国供给弹性越小&则进口关税越高’

$#$　"镜像战略#情形

　　$１%额外假设!为简化分析&我们作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１：外国产业１的进口需求弹性为常数，即ｅ＊
１ ＝ε＊。

这是一 个 在 现 有 文 献 中 较 常 见 的 技 术 假 定)例 如&见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在此假设下&不论外国产业１的进口关税如何&由式$１４%可

知&本国在产业１的最优出口政策是恒定的&即τｏ
１＝１＋１*ε＊’也就是说&对照情

形中&外国政府在决策时可将本国的出口政策看成常数&直接求解式$１３%即可’

与此同时&我们考虑一种特定的"镜像战略#’

假设２：本国政府在阶段１只能在一类特定的“镜像战略”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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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１和假设２中对于外国进口产业自需求弹性和本国出口政策的设定，

使得我们在通过式（１３）和（１７）分析均衡中τ＊ｏ
１ 的变化时，可以固定τｏ

１ 这一参数

的取值，从而简化分析过程。下面，我们严格分析这种特定形式的“镜像战略”

能否抑制外国政府 的 关 税 制 定 行 为、其 背 后 的 经 济 学 机 制、以 及 这 种“镜 像 战

略”能否存在于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当中（即是否对使用者有利）。

（２）均衡分析：这一博弈的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由外国国内两个游说团体

的政治捐助方案Ｃ＊ｏＭ
ｉ （τ）、外国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向量τ＊ｏＭ，以及本国选择的关

联函数τｏＭ（·）组成。我们用τｏＭ
ｉ 和τ＊ｏＭ

ｉ 表示“镜像战略”情形下的均衡贸易政

策。利用逆向归纳求解。

在阶段４，如果本国政府使用“镜像战略”，其政策选择为：

τｏＭ
１ ＝１＋ １

ε＊
（１５）

τｏＭ
２ ＝τＭ

２（τ＊ｏＭ
１ ） （１６）

其中τＭ
ｉ （·）为本国政府在阶段１承诺的函数，τ＊ｏＭ

ｉ 为外国政府在阶段３选择的

贸易政策。

在阶段３和阶段２，由于外国政府决策情境与对照情形相同，我们知道：诚

实均衡依然存在，且外国政府所面临的最优化问题的仍可表示为：

ｍａｘ
τ＊∈Ｉ

ａ＊Ｗ ＊ ＋∑
２

ｉ＝１
Ｗ ＊

ｉ

　　于是，对于外国政府，我们可以得到关于τ＊ｏＭ
１ 和τ＊ｏＭ

２ 的一阶条件：

τ＊ｏＭ
１ －１＝－

１－α＊
１ －α＊

２

ａ＊ ＋α＊
１ ＋α＊

２

Ｘ＊
１

π１Ｍ＊′１
＋ １

ｅ１
＋

τ２

τ＊［１

Ｘ＊
２τ＊ｏＭ

２ 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 ＋τ＊ｏＭ
１ π１２）

１－α＊
１ －α＊

２

ａ＊ ＋α＊
１ ＋α＊

烐烏 烑
２

政 治 竞 争 效 应（Ａ）

＋

（τ＊ｏＭ
２ －１）π２τ＊ｏＭ

２ Ｍ＊′２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 ＋τ＊ｏＭ
１ π１２

烐烏 烑
）

　　　　　　　税 收 效 应（Ｂ）

＋ －Ｍ＊
２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 ＋τ＊ｏＭ
１ π１２

烐烏 烑
）

贸 易 条 件 效 应（Ｃ

］
）

（１７）

τ＊ｏＭ
２ －１＝－

１－α＊
１ －α＊

２

ａ＊ ＋α＊
１ ＋α＊

２

Ｘ＊
２

π２Ｍ＊′２
＋ １

ｅ２
（１８）

　　式（１５）～（１８）给出了本国政府使用“镜像战略”时，两国贸易政策向量的决

定方程。

在分析阶段１之前，我们先通过比较式（１７）和（１３）来分析外国进口关税的变化。

相比于对照情形的一阶条件，式（１７）比（１３）的等式右端增加了一项：τ２

τ＊
１
（Ａ＋Ｂ＋Ｃ）。

其中：Ａ＝ Ｘ＊
２τ＊ｏ

２ 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τ＊ｏ
１ π１２）

１－α＊
１ －α＊

２

ａ＊＋α＊
１ ＋α＊

２
，Ｂ＝

（τ＊ｏ
２ －１）π２τ２

＊ｏ　Ｍ＊′２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τ＊ｏ
１ π１２）

，Ｃ＝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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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２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τ＊ｏ
１ π１２）

。于是我们有以下命题：

命题１：在符合上述假设１、２的情况下，如果：

１）对照情形和“镜像战略”情形的均衡解均为内点解；

２）Ａ＋Ｂ＋Ｃ＜０，τ＊∈Ｉ；

则在“镜像战略”情形中，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

证明：见附录１。

命题１说明，给定假设１和２，本国使用“镜像战略”会降低外国政府制定的

进口关税水平。直观地，对比两种情形下τ＊ｏ
１ 的决定方程，即式（１７）和（１３），①

由于τ２

τ＊
１
（Ａ＋Ｂ＋Ｃ）＜０，τ＊∈Ｉ，故“镜像战略”导致式（１３）右端所确定的曲

线下移至式（１７）右 端 曲 线 的 位 置，均 衡 中 产 业 １ 的 进 口 关 税 从τ＊ｏＢ
１ 下 降 为

τ＊ｏＭ
１ ，如图３所示。Ｂ、Ｃ三

个渠道，

“ 镜像战略” 改变了外国政府制定进口关税

τ＊

１时 需 考虑的边际影响 ， 从而改变了其在均衡中的关税选择 。 这三个渠道为 ： 政治竞

争效应、税收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

。

Ａ表

示了由于

τ＊

１增加导致的外国政府从产业

２ 游

说团体得到的政治捐助

的减少，我们称其为

“ 政治竞争效应
”。

由

诚实均衡中的政治捐助方案②可知，政 ５
１

ｏ１为

参数；

而在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下，τ

ｏ

Ｂ１＝τ

ｏ

Ｍ

１＝

１＋

１ε

＊，故两式可以比较。Ｃ
＊

Ｔ

ｒｕｔｈ

ｉ（τ＊，Ｂ

＊
ｉ）

＝

ｍａｘ｛

０ ，Ｗ

＊
ｉ（τ

＊）

－Ｂ

＊

ｉ｝

，见

第

２

．１

节“对

照 情 形”

部 分，

以 及 Ｇ

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

ｐ

ｍａｎ（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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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捐助减少是因为τ＊
１ 增加导致τ２ 提高，从而导致产业２利润下降。这反映在

Ａ 项分子①Ｘ＊
２τ＊ｏ

２ π２１＝Π
＊
２ （τ＊

２π２）
τ２

＜０。之所以称 Ａ 为政治竞争效应，是因为

这部分利润的下降会引起外国产业利益集团的不满，从而游说政府降低产业１

的进口关税。我们将在之后的第２．３小节详细地阐明这一机制。

Ｂ 表示了由于τ＊
１ 增加导致的外国政府关税收入的变化，我们称其为“税收

效应”。它的产生是因为τ＊
１ 提高导致本国产业２关税τ２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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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文分析可知，τ＊ｏＷ
１ 满足：τ＊ｏＷ

１ －１＝１
ｅ１
。在对照情形中，由（对于外国政府来

说的）最优τ＊
１ 的一阶条件（１３）可知，τ＊ｏＷ

１ ＜τ＊ｏＢ
１ 。① 也就是说，在τ＊

１ ＝τ＊ｏＢ
１ 时，

减少产业１的关税可以提高外国的国家总福利。由命题１知，“镜像战略”使得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所以“镜像战略”可能提高外国产业１的社会福利。对于产业２，本

国在这一产业的关税报复如果最终实现，有可能降低外国产业 ２的社会福利。

两产业福利变化的总和确定了外国国家总福利的变化。可以看出，如果产业１
的社会福利因“镜像战略”得到改进，而产业 ２的社会福利不减少太多，则外国

的国家总福利会被改进。这一结论的经济学直觉是，由于外国政府本身不是社

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者，故 其 在 对 照 情 形 中 所 制 定 的 进 口 关 税 水 平 是 缺 乏 效 率

的；本国的“镜像战略”给予了外国政府修正其无效率的进口贸易政策的激励，

从而可能改进外国的国家总福利。

以上分析说明，从国家总福利的角度上说，“镜像战略”的使用有可能造成

帕累托改进的结果。这一结论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说明使用“镜像战略”，至

少在一些情况下，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它既促进了自由贸易，又提高了双方国家

的福利。

$#%　“镜像战略”抑制贸易保护的经济学机制

下面我们对“镜像战略”导致外国进口关税水平下降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

阐释。“镜像战略”之所以会导致对方关税水平下降，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它

将对方国内本不相关的两个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关联起来，并引发其间的政治

竞争；第二，本国在关税上的报复行为，使得外国政府在提高进口关税时，外国

贸易条件被额外恶化，从而增加了外国政府提高关税的成本。

政治竞争体现在外国出口产业利益集团所提供给政府的政治捐助方案的

变化上；而这一变化，通过前文中我们对贸易政策一阶条件的推导和整理，最终

反映在了上一小节所讨论的 Ａ＝ Ｘ＊
２τ＊ｏ

２ π２１

－π１Ｍ＊′１ （π１＋τ＊ｏ
１ π１２）

１－α＊
１ －α＊

２

ａ＊＋α＊
１ ＋α＊

２
中。为了阐

明政治竞争的产生，我们考虑最简单的情形，α＊
ｉ →０，即外国内每个游说团体的

成员数量占总人口比例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是说，游说团体成员的消费占总

消费的比例可以忽略不计，故每个游说团体只关注其所在产业的利润。

在对照情形中，Ｗ ＊
２

τ＊
１

＝０，即外国出口产业的利润不受该国进口产业政策的

７１

① 这是因为，τ＊ｏＢ
１ 满足：τ＊ｏＢ

１ －１＝－
１－α＊１ －α＊２

ａ＊＋α＊１ ＋α＊２
Ｘ＊

１

π１Ｍ＊′１
＋ １

ｅ１
，而增加项－

１－α＊１ －α＊２
ａ＊＋α＊１ ＋α＊２

Ｘ＊
１

π１Ｍ＊′１
恒

　

正。于是，应用命题１的证明思路可知，τ＊ｏＢ
１ ＞τ＊ｏＷ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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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①于是由均衡中的政治捐助方案可知，Ｃ
＊ｏＢ
２

τ＊
１

＝０，即外国政府从出口产业

利益集团处得到的政治收入不随进口贸易政策而变化。实际上，由于每个游说

团体的福利只与自己所处产业的关税／补贴水平有关，而与另一产业的贸易政

策无关，所以两产 业 的 利 益 集 团 在 游 说 时 是 完 全 分 离 的。即 在 进 行 政 治 游 说

时，进口产业利益集团只游说提高其产业进口关税水平，出口产业利益集团只

游说提高其产业出口补贴水平，而都不关注对方产业的贸易政策。

而在“镜像战略”情形中，Ｗ ＊
２

τ＊
１
＜０，即外国出口产业的利润随进口产业关税

上升而下降。这是因为，此时外国提高进口关税会导致本国制定的进口关税由

于“镜像战略”而提高，从而间接降低外国出口产业的利润。② 于是由均衡中的

政治捐助方案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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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取决于外国出口产业的贸易 政 策 是 出 口 税（τ＊ｏ
２ ＜１）还 是 出 口 补 贴（τ＊ｏ

２ ＞
１）。如果是出口税，则税收效应对外国进口关税的影响为负，与政治竞争效应

以及贸易条件效应方向相同；如果是出口补贴，则方向相反；即使方向相反，只

要政治竞争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大于税收效应，即 Ａ＋Ｂ＋Ｃ＜０，外国进口关税

一定下降。

综上，在促进自由贸易的过程中，“镜像战略”通过政治竞争效应和贸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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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２ ＝ｐ２

　　假设进口需求函数为：

Ｍ２ ＝ｐ－２
２

　　则国内需求函数为：

ｄ２ ＝ｐ－２
２ ＋ｐ２

　　我们假设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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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５１／２

ａ＊

２ａ＊（ ）－１

１／２

就是前文所分析的τ２

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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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这一例子中，相比于对照情形（λ＝０），本国使用镜像战略（λ＞０）总会提

高两个国家各自的社会福利。并且，对于本国，最优的报复强度在０．７８左右。

&　讨论

本节讨论“镜像战略”情形与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１９９９），以及与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中贸易对话情形的区别与联系。

Ｂａｇ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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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动因被消除。① 与之对比，在本文的“镜像战略”情形中，由式（１７）和假设２
下的出口政策，我们可以得到产业１的净贸易保护水平：

τ＊ｏＭ
１ －τｏＭ

１ ＝－ １
ａ＊

Ｘ＊
１

π１Ｍ＊′１
＋ １

ｅ１
－ １

ε＊ ＋τ２

τ＊
１

（Ａ＋Ｂ＋Ｃ） （２１）

可以看到，如果 Ａ＋Ｂ＋Ｃ 足够小（绝对值足够大），则政治游支持因与贸易条件

动因都可以得到抑制。② 与“贸易对话”情形不同，此时贸易保护的减少是由于

一国单边、理性地使用“镜像战略”，从而了造成对方国内利益集团间的政治竞

争；而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贸易对话”。所以，在这个意义下，“镜

像战略”也可以被认为是“没有对话的贸易对话”。

在思想层面，本文所提出的“镜像战略”既没有通过 ＷＴＯ，也没有通过贸易

对话，而是直接通过两国其中一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事前贸易政策承诺，降

低了对方的进口关税，从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在效果层面，“镜像战略”无法直

接根除制定高关税的政治支持动因或贸易条件动因，但可以通过由其带来的政

治竞争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降低或消除原先的政治支持动因和贸易条件动因。

’　结论

本文通过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的“贸易战”模型，论证了“镜像战

略”可能有效抑制贸易保护；揭示了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机制。我们得到的具

体结论如下：第一，在两国贸易政策博弈中，一国使用“镜像战略”可以降低另外

一国在均衡中所制定的进口关税水平，即“镜像战略”可以有效地抑制另外一国

在其进口产业的贸易保护行为。第二，导致贸易限制减少的重要原因是：“镜像

战略”引发了对方国内进口和出口两个产业的利益集团在进口贸易政策游说上

的政治竞争。这种政治竞争体现在，由于“镜像战略”的使用，对方国内出口产

业利益集团给予政府的政治捐助变为了该国进口关税的减函数，而该国进口产

业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捐助是进口关税的增函数。除此之外，“镜像战略”还可

以通过贸易条件效应降低对方国家的关税水平。第三，“镜像战略”可以提高使

用国的社会福利，并可能提高双方的社会福利，造成帕累托改进。

在得出本文结论的过程中，以下几点假设十分重要。第一，外国产 业 １的

进口需求价格弹 性 为 一 常 数。这 是 一 个 遵 从 既 有 文 献 所 作 的 技 术 假 定，例 如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它简化了我们在一般函数形式下的均衡分析，

３２

①

②

注意，在对照情形中，τ＊ｏＢ
１ －τｏＢ

１ ＝－ １
ａ＊

Ｘ＊
１

π１Ｍ＊′１
＋ １

ｅ１
－ １

ε＊
，其中ｅ１＞０，ε＊＜０；右边第一项表示了

政治支持动因，后两项表示了贸易条件动因。

由于等式右端的函数以τｏ
１ 和τ＊ｏ

１ 为变量或参数，故式（２３）和（２２）只在形式上可比；在一般函数形

式下，我们暂时无法得到显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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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松这一假设会使得在比较本文两种情形下的均衡关税时出现不必要的困

难。第二，本国政府是该国国家总福利的最大化者。这也可以等价地理解为本

国内不存在政治游说。即使放松这一假设（即假设两国都存在政治游说），只要

本国政府使用镜像战略，本文对外国进口关税变化的定性分析（命题１）和经济

学解释仍然有效。不同的是，如果本国也存在游说，那么“本国政府在均衡中采

用镜像战略”只意味着本国政府效用的提高，并非本国社会福利的提高；本国福

利的变化将更加复杂。第三，所有市场均为完全竞争市场。第四，本文考虑的

是一个两个国家两个行业模型。在一个具有多行业的模型之中，如何设计“镜

像战略”，也就是如 何 关 联 本 国 出 口 行 业 与 外 国 出 口 行 业，是 一 个 重 要 而 有 趣

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证明了“镜像战略”一定会被使用，但没有

解出该策略的最优关联函数形式。但是，这并不影响本文已有的结论。在未来

的研究当中，我们希望在放松以上假设的情况下，例如，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结

构，进一步研究“镜像战略”对于贸易保护的抑制作用。

附录

命题 "、命题 $的证明

　　命题１证明：我们分两步证明。
（１）首先我们证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

在对照情形的均衡中，τ＊ｏＢ
１ 的决定方程为式（１３），我们简记其为：

τ＊
１ －１＝ｆ（τ＊

１ ）

其中ｆ（τ＊
１ ）＝－ １－α＊

１ －α＊
２

ａ＊＋α＊
１ ＋α＊

２

Ｘ＊
１

π１Ｍ＊′１
＋１

ｅ１
。

由于效用函数是拟线性的，故在对照情形中，外国政府的函数可以拆分为

产业１和产业２两部分：

Ｇ＊（τ＊
１ ，τ＊

２ ）＝Ｇ＊
１ （τ＊

１ ）＋Ｇ＊
２ （τ＊

２ ）＝∫
τ＊１

０

Ｇ＊

τ＊
１

ｄτ＊
１ ＋∫

τ＊２

０

Ｇ＊

τ＊
２

ｄτ＊
２ ＋ｃ

其中Ｇ＊
ｉ ＝∫

τ＊ｉ

０

Ｇ＊

τ＊
ｉ

ｄτ＊
ｉ ；由式（１１），Ｇ

＊

τ＊
１

＝（ａ＊＋α＊
１ ＋α＊

２ ）π１Ｍ＊′１ （π１＋τ＊
１π１２）·

［τ＊
１ －１－ｆ（τ＊

１ ）］；ｃ是求导后再积分所得结果与原来的函数值相差的常数。

在“镜像战略”情形中，我们考虑τ＊
２ 被固定在均衡 值τ＊ｏＭ

２ 的 情 况；在 符 号

上，我们用珚Ｇ 代替Ｇ，来表示此情形中外国政府的目标函数。此时有：

珚Ｇ＊（τ＊
１ ，τ＊

２ ）τ＊２ ＝τ＊ｏＭ
２ ＝Ｇ１

＊（τ＊
１ ）＝∫

τ＊１

０

珚Ｇ＊

τ＊
１ τ＊２ ＝τ＊ｏＭ

２

ｄτ＊
１ ＋珋ｃ

其中由式（１７），
珚Ｇ＊

τ＊
１

＝（ａ＊ ＋α＊
１ ＋α＊

２ ）π１Ｍ＊′１ （π１ ＋τ＊
１π１２ ［）τ＊

１ －１－ｆ（τ＊
１ ）－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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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２

τ＊
１
（Ａ＋Ｂ＋Ｃ ］）。珋ｃ是求导后再积分所得结果与原来的函数值相差的常数。

下面反证。假设在“镜像战略”情形中，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由τ＊ｏＭ
１ 在该情形下的

最优性，一定有Ｇ１
＊（τ＊ｏＭ

１ ）≥Ｇ１
＊（τ＊ｏＢ

１ ）。于是：

Ｇ１
＊（τ＊ｏＭ

１ ）－Ｇ１
＊（τ＊ｏＢ

１ ）＝∫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珚Ｇ＊

τ＊
１

ｄτ＊
１ ≥０

同时，由τ＊ｏＢ
１ 在对照情形中的最优性，有：

Ｇ＊
１ （τ＊ｏＭ

１ ）－Ｇ＊
１ （τ＊ｏＢ

１ ）＝∫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Ｇ＊

τ＊
１

ｄτ＊
１ ≤０

以上两式相减，得到：①

０≤∫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珚Ｇ＊

τ＊
１

－Ｇ
＊

τ＊（ ）１
ｄτ＊

１

＝∫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ａ＊ ＋α＊
１ ＋α＊

２ ）π１Ｍ＊′１ （π１ ＋τ＊
１π１２）τ２

τ＊
１

（Ａ＋Ｂ＋Ｃ）］ｄτ１

　　但是，由于 Ｍ＊′１＜０（进口需求随价格升高而降低）且τ２

τ＊
１
（Ａ＋Ｂ＋Ｃ）＜０，

故被积式在区间［τ＊ｏＢ
１ ，τ＊ｏＭ

１ ］上恒为负，积分值应为负。产生矛盾。故假设不正

确，应有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

（２）然后我们证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即不等式为严格不等式。

τ＊ｏＢ
１ 满足：τ＊ｏＢ

１ －１＝ｆ（τ＊ｏＢ
１ ）；由 于τ２

τ＊
１
（Ａ＋Ｂ＋Ｃ）＜０，所 以τ＊ｏＢ

１ －１－

ｆ（τ＊ｏＢ
１ ）－τ２

τ＊
１
（Ａ＋Ｂ＋Ｃ）＞０。由

连 续 性 可 知，

τ′１＜τ＊ｏＢ
１ ，使

得

τ＊
１ －

１－

ｆ（τ＊
１ ）－τ２

τ＊
１
（Ａ＋Ｂ ＋Ｃ）＞０，τ＊

１ ∈［τ′１，τ＊ｏＢ
１ ］

。

所

以在“镜像战略”情形下，Ｇ１
＊

（

τ′１

）＞

Ｇ１
＊

（

τ ＊ｏＢ
１

）

。这 是因为，

Ｇ１
＊（τ ＊

ｏ

Ｂ
１ ）－Ｇ１

＊（τ′１）＝∫
τ＊ ｏＢ

１

τ′１

珚

Ｇ

＊

τ＊
１

ｄτ＊
１

其中
珚Ｇ＊

τ＊
１

＝（ａ＊ ＋α＊
１ ＋α＊

２ ）π１ Ｍ ＊′１ （π１＋τ＊
１π１

２

）τ＊
１ － １－ｆ（τ＊

１ ）－τ２

τ＊
１

（Ａ＋Ｂ＋Ｃ

［

］

） 。

由于τ

＊１

∈［τ′１

，

τ

ｏ

Ｂ
１

］

， Ｍ

＊

′１＜０且 τ

＊１

－１－ｆ

（

τ

＊１

）－

τ２

 τ＊
１

（

Ａ＋Ｂ＋Ｃ

）＞０，故

被积

式恒为负，积分值为负，所以有Ｇ１
＊（τ′１）＞Ｇ１

＊（ τ＊ｏＢ
１ ）。这 说明τ＊ｏＢ

１ 不是“镜像战

略”情形下外国政府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点，故τ

＊

ｏ

Ｍ
１≠τ

＊

ｏ

Ｂ
１ 。

５２

① 其中，等式的取得依赖于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１＋ １
ε＊

这一假定。因为π１Ｍ ＊′ １（π１＋τ ＊
１π１２）是τ１ 和τ＊１ 的函数，

或看作以τ ＊
１为自变量，以τ１ 为参数；若在两种情形中参数取值不同，则不能简单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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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满足命题１条件的情况下，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

命题２证明：我们构造了一个满足条件的“镜像战略”的具体函数形式，以

及一组该“镜像战略”下的均衡变量；可以说明，此时本国的国家福利大于对照

情形。具体的构造方式如下：在命题１的所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令τｏＭ
１ ＝

τｏＢ
１ ，τｏＭ

２ ＝τｏＢ
２ ，τ＊ｏＭ

２ ＝τ＊ｏＢ
２ ；ｄτ２

ｄτ＊
１

＝λ，满足０＜λ＜τｏＢ
２

τ＊ｏＢ
１
；从而通过式（１９），我们可以

解得τ＊ｏＭ
１ 。然后，我们再定义τ２（τ＊

１ ）＝λ（τ＊
１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２ ；即τ２（τ＊

１ ）斜率恒为

λ，且在τ＊
１ ＝τ＊ｏＭ

１ 时，取值恰好为τｏＢ
２ 。于是，给定这一τ２（τ＊

１ ），我们构造的这一

组政策变量（即（τｏＢ
１ ，τｏＢ

２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２ ））恰好是方程组（１５）、（１６）、（１９）、（２０）的解。

并且，这组变量与对照情形的均衡相比，只有τ＊ｏ
１ 的取值不同。由命题１可知，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１ 。又因为Ｗ
τ＊

１
＜０，①所以 ＷｏＭ ＝Ｗ（τｏＢ

１ ，τｏＢ
２ ，τ＊ｏＭ

１ ，τ＊ｏＢ
２ ）＞Ｗ（τｏＢ

１ ，τｏＢ
２ ，

τ＊ｏＢ
１ ，τ＊ｏＢ

２ ）＝ＷｏＢ。这也就是说，存在满足条件 ｄτ２

ｄτ＊
１
＞０且τ１（τ＊

２ ）＝１＋ １
ε（ ）＊ 的

“镜像战略”，使得均衡中本国福利大于对照情形。所以，如果本国政府在阶段１
只能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这一类型的“镜像战略”，那么它会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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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按总统特性分组的贸易量均值检验

总统特性 任期数 是 否 均值差 （）的ｐ值 ［］的ｐ值 ＢＷ 方法的ｐ值

面板 Ａ：美国出口中国占美国总出口份额（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总统属于民主党 ４　 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５］ －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 ０．０４（０．０６）［０．０６］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４９

总统担任过国会议员 ３　 ０．０１（０．０４）［０．０５］ －０．０１（０．０４）［０．０４］ 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２３

总统担任过州长 ５ －０．０１（０．０４）［０．０４］ ０．０１（０．０４）［０．０５］ －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７］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２３

面板 Ｂ：美国从中国进口占美国总进口份额（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总统属于民主党 ４　 ０．０６（０．０６）［０．１３］ －０．０５（０．０２）［０．０８］ ０．１１（０．６）［０．１７］ ０．１０　 ０．５０　 ０．１１

总统担任过国会议员 ３　 ０．０６（０．０８）［０．１７］ －０．０３（０．０３）［０．０７］ ０．１０（０．０８）［０．２０］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２８

总统担任过州长 ５ －０．０３（０．０２３）［０．０１８］ ０．０６（０．０８）［０．１７］ －０．１０（０．０８）［０．２０］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２８

面板 Ｃ：中国出口美国占中国总出口份额（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总统属于民主党 ４　 ０．３３（０．２８）［０．３６］ －０．２９（０．２４）［０．２５］ ０．６２（０．３５）［０．５１］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１４

总统担任过国会议员 ３ －０．３８（０．４０）［０．３４］ ０．２０（０．２２）［０．２７］ －０．５７（０．４１）［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５６

总统担任过州长 ５　 ０．２０（０．２２）［０．２７］ －０．３８（０．４０）［０．３４］ ０．５７（０．４１）［０．５１］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５６

面板 Ｄ：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总统属于民主党 ４ －０．０１（０．０５）［０．１０］ 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７］ －０．０３（０．２２）［０．２０］ ０．９１　 ０．８９　 ０．９４

总统担任过国会议员 ３　 ０．１６（０３．１）［０．１６］ －０．０９（０．１４）［０．１２］ ０．２５（０．１８）［０．２０］ 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５７

总统担任过州长 ５ －０．０９（０．１４）［０．１２］ ０．１６（０．１３）［０．１６］ －０．２５（０．１８）［０．２０］ 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５９

面板 Ｅ：美国出口中国增速（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总统属于民主党 ４ －０．３３（０．３９）［１．３６］ ０．２９（０．９６）［２．０６］ －０．６２（０．９９）［２．４０］ ０．５５　 ０．８０　 ０．５６

总统担任过国会议员 ３ －０．８９（０．７５）［２．４７］ ０．４７（０．６６）［１．８１］ －１．３６（０．９３）［３．３２］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０

总统担任过州长 ５　 ０．４７（０．６６）［１．８１］ －０．８９（０．７５）［２．４７］ １．３６（０．９３）［３．３２］ ０．０７　 ０．１１　 ０．１０

面板 Ｆ：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速（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总统属于民主党 ４ －０．１０（０．９９）［１．２３］ ０．０９（０．８０）［１．３３］ －０．２０（１．２０）［１．８９］ ０．８７　 ０．９２　 ０．８７

总统担任过国会议员 ３　 ０．３１（０．７３）［１．６３］ －０．１６（０．８３）［０．９２］ ０．４８（１．０４）［１．７５］ ０．５１　 ０．３３　 ０．４５

总统担任过州长 ５ －０．１６（０．８３）［０．９２］ ０．３１（０．７３）［１．６３］ －０．４８（１．０４）［１．７５］ ０．５１　 ０．３３　 ０．４５

　　注：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将观测按任期聚类之后计算得到的标准误；方括号里的数字是滞后两期计算得到的 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标准误；三列ｐ值分别是按任期聚类、Ｎｅｗｅｙ－
Ｗｅｓｔ检验以及参照 Ｂｌ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ｏｎ（２０１６）非参检验得到的ｐ值。



表６　按总统党派分组的贸易保护措施均值检验

变量 民主党 共和党 均值差 （）的ｐ值 ［］的ｐ值 ＢＷ 方法的ｐ值

原始数值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 ８．３３（２．０１）［１．７２］ ６．５３（１．７７）［１．６５］ １．８０（２．５４）［２．１３］ ０．５０　 ０．４１　 ０．４７

占美国总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比例 ２８．４８（１３．０４）［９．４６］ １８．４３（９．３５）［７．２０］ １０．０６（１５．１５）［１０．７３］ ０．５３　 ０．３６　 ０．５２

美国对中国３３７调查案件数 ７．１３（３．５１）［２．７１］ ４．７６（３．０１）［２．４０］ ２．３７（４．３７）［３．４９］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６０

占美国总３３７调查案件数比例 ２０．６３（５．７９）［４．３２］ １６．８０（９．４７）［７．７４］ ３．８３（１０．６２）［８．５７］ ０．７３　 ０．６６　 ０．７４

美国该年是否有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 ０．０７（０．０７）［０．０７］ ０．２４（０．１６）［０．１５］ －０．１７（０．１７）［０．１７］ ０．３４　 ０．３３　 ０．５１

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 －０．２９（０．７７）［１．０２］ ０．２６（０．４５）［０．９７］ －０．５５（０．８４）［１．２３］ ０．５３　 ０．６６　 ０．５５

占美国总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比例 １．０３（６．３９）［４．８７］ －０．９１（２．４９）［２．４３］ １．９３（６．４３）［４．９９］ ０．７７　 ０．７０　 ０．７９

美国对中国３３７调查案件数 －０．３４（０．４１）［０．５４］ ０．３０（０．６２）［０．６３］ －０．６５（０．７１）［０．８８］ ０．３９　 ０．４７　 ０．４６

占美国总３３７调查案件数比例 －１．５２（１．４７）［１．４６］ １．３４（１．４５）［１．９７］ －２．８７（１．９６）［２．４０］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２４

美国该年是否有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 －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６］ ０．０４（０．０９）［０．１０］ －０．０９（０．１０）［０．１２］ ０．４０　 ０．４６　 ０．４１

　　注：圆括号里的数字是将观测按任期聚类之后计算得到的标准误；方括号里的数字是滞后两期计算得到的 Ｎｅｗｅｙ－Ｗｅｓｔ标准误；三列 ｐ值分别是按任期聚类、Ｎｅｗｅｙ－
Ｗｅｓｔ检验以及参照 Ｂｌ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ｏｎ（２０１６）非参检验得到的ｐ值。Ｈ－Ｐ滤波去时间趋势的平滑参数为６．２５。



表９　特朗普的进口保护武器

保护措施 法律依据 是否与 ＷＴＯ 规则一致 触发原因 案例 备注

全球保障措施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２０１条款
《１９９４ 年 关 税 及 贸 易 总 协

定》第１９条１ａ

进口对 国 内 产 业／企 业 造 成 主

要伤害或威胁（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ｒ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２００１ 年 布 什 政 府 对 钢

材进 口 征 收 ３０％ 保 障

性关税

不特别 针 对 某 一 国 家 常 常

招致对手国报复

针对 中 国 的 特

殊保障措施
《１９７４年贸易法》４２１条款

不符合世 贸 组 织“最 惠 国”

的原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

织的先决条件

中国进口对 国 内 产 业／企 业 造

成显著伤害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ｙ）

２００９ 年 奥 巴 马 政 府 对

中 国 轮 胎 进 口 征 收

３５％保障性关税

针 对 中 国，２００２ 年 生 效，

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间 美 国 政 府

对中 国 发 起 过 ６ 次 特 保 调

查，均被布什总统否决。于

２０１４年过期

反倾 销 与 反 补

贴调查
《１９３０年关税法》第７节

《１９９４ 年 关 税 及 贸 易 总 协

定》第６条１ａ，１ｂ

不公平（ｕｎｆａｉｒ）贸 易：美 国 国

际贸 易 委 员 会（ＵＳＩＴＣ）判 断

进口是否造 成 重 大 损 害，商 务

部判断 进 口 商 品 是 否 低 于 正

常价格销售

２０１７年美国商务部 就 对

华不锈钢板材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作出终裁，裁
定中 国 企 业 ６３．８６％～
７６．６４％的反倾销税率和

７５．６％～１９０．７１％ 的 反

补贴税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 间，美 国 对

中国大 陆 地 区 出 口 产 品 发

起１３２件反 倾 销 调 查 和 ５１
件反补贴调查，分别占各自

立案数的２３％和１３％

指控 中 国 专 利

侵权“３３７条款”

《１９３０年 美 国 税 法》第 ３３７
节，于《美国１９８８年综合关

税与竞 争 法》《１９９５ 年 美 国

乌拉圭回合协议法》修订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ＴＲＩＰｓ协定）

存在知 识 产 权 侵 权 行 为 或 其

他不公 平 竞 争 方 法 和 不 公 平

行为

２０１６ 年 对 中 国 输 美 碳

钢产品发起３３７调查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２０ 年 间，美 国

对中国 大 陆 地 区 出 口 产 品

共发起１９６起“３３７调 查”，

占总立案数的３０％



续表

保护措施 法律依据 是否与 ＷＴＯ 规则一致 触发原因 案例 备注

国家 安 全 调 查

（２３２调查）
《１９６２ 年 贸 易 扩 展 法》第

２３２条款
美国单边措施 进口商品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

特朗普于２０１７年４月要

求美国 商 务 部 对 进 口 钢

铁和铝 产 品 展 开 ２３２ 调

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宣 布

分别征税２５％和１０％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美 国 共 启 动

两次调查，最终均以总统决

定不采取行动而告终

３０１条款（分为：

一般３０１条款，

超级３０１条款，

特别３０１条款）

《１９７４ 年 贸 易 法》第 ３０１～
３０９条，《１９８８ 年 综 合 贸 易

与竞争法》进行增补

美国单边措施

不公平贸易；超 级 ３０１ 条 款 要

求美国 贸 易 代 表 必 须 公 开 确

认违反 美 国 开 放 贸 易 准 则 的

国家，并且描 述 为 纠 正 这 些 违

规行为而将 采 取 的 行 动 方 针；

特别 ３０１ 条 款 针 对“知 识 产

权”

１９８９ 年，为 了 避 免 被 美

国第一份超 级 ３０１ 名 单

提名，韩 国 政 府 自 行 将

关税 减 半，开 放 多 个 部

门的 进 口 限 制，并 同 意

废 除 一 套 限 制 进 口 的

“本地化”规定

２０世 纪 ９０ 年 代 早 期 中 国

数次遭到“特别３０１调查”，

１９９６年、２０１０ 年 中 国 也 分

别遭到为时２个月的调查。

２０１７年８月 １８ 日，美 国 贸

易代表 莱 特 希 泽 宣 布 正 式

对 中 国 发 起“３０１ 调 查”。

２０１８年６月 美 国 发 布 对 中

国加征 ２５％ 进口关税的 商

品价 值 ５００ 亿 美 元，７ 月

１０％关税清单涉及２０００亿

美元

边境调节税 尚停留在概念阶段
与 ＷＴＯ 的“边 境 税 调 整”

存在本质差异

进口成 本 不 得 用 于 抵 扣 公 司

所得税 而 出 口 收 入 免 于 缴 纳

公司所得税

当 前 美 国 企 业 所 得 税

３５％，特 朗 普 总 统 提 出

要降至２０％

暂被搁置

　　数据来源：作者搜集整理，其中边境税是综合措施，３０１条款针对美国出口面临的不公平待遇，但由于其重要性，也放在表格中。（马弘等，２０１８）


